附件1

同江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
通知（征求意见稿）
各乡镇（街道），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实施办法的通知》（黑政发〔2014〕34号）《黑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规定》（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 第4号）和《关于印发＜2026年黑龙江省征收土地区片综合地价调整或重新公布工作方案＞的通知》（黑自然资发〔2026〕2号）要求，结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现决定调整我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2026年10月1日起，我市征收土地补偿标准按照调整的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执行，具体标准见附表。
二、2026年9月30日以前（含2026年9月30日），已经国务院和省政府批准征收土地的，征收土地补偿按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组织落实。
三、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是征收农民集体农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不包括法律规定用于社会保险缴费补贴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征收农用地涉及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用。按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确定的补偿，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耕地的，70%用于安置拥有承包经营权的被征地农民，30%用于持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集体经济组织安排基础和公益设施建设、兴办村办企业和被征地农民的生活补助等。征收集体建设用地及未利用地，按照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予以补偿，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支付给集体经济组织。
四、土地征收涉及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补偿标准，依
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委托具备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按其评估结果予以补偿。
五、过渡期间，要切实做好调整完善前后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衔接工作，确保平稳有序过渡。
六、本通知自2026年10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9年9月30日。
附表：同江市区片综合地价成果表

同江市人民政府
2026年9月30日








附表                           同江市区片综合地价成果表
	序号
	区片编号
	区片范围描述
	区片价档次
	区片综合价

	
	
	
	
	元/亩
	元/平方米

	1
	23088120250001
	红卫农场
	Ⅰ
	32000
	48

	2
	23088120250002
	前进农场、洪河农场、前锋农场
	Ⅱ
	24667
	37

	3
	23088120250003
	鸭绿河农场、青龙山农场、勤得利农场、浓江农场
	Ⅲ
	22000
	33

	4
	23088120250004
	同江镇、向阳镇、乐业镇、三村镇
	Ⅳ
	18667
	28

	5
	23088120250005
	青河镇
	Ⅴ
	18000
	27

	6
	23088120250006
	街津口乡
	Ⅴ
	18000
	27

	7
	23088120250007
	临江镇、金川乡、八岔乡、银川乡
	Ⅵ
	17333
	26




[bookmark: _GoBack]
